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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以为戒

趁着夜色出车
偷倒建筑垃圾被抓个正着

高波 徐佩佩

几辆装满建筑垃圾的清运车，趁夜色试图在台州路桥中央山体育公园偷倒垃圾，被执法人员逮个
正着。近日，路桥行政执法分局又查处一起跨区域偷倒建筑垃圾案，而这已是路桥区5月份以来查处
的第3起跨区域偷倒建筑垃圾案。

当晚7点多，路桥执法分局直属三中队执法人员黄元和队友巡查到财富大道时，注意到一辆装载
着建筑垃圾的可疑车辆，因为陌生的车牌令人生疑，黄元于是一路尾随到了中央山体育公园。当该辆
车正准备往空地上倾倒建筑垃圾时，被执法队员及时制止。

按照往常的经验，运输建筑垃圾的清运车一般不止一辆，执法队员们便在空地出口处设卡蹲守，
直至深夜12点，果然发现陆续有垃圾运输车开过来，均被执法队员拦下。据了解，这些运输车均属于
黄岩同一家运输公司，执法人员随即对此事立案调查。

早在5月2日，路桥螺洋街道樟岙村边一块闲置空地上，就被人倾倒了上百车“混合垃圾”；5月7
日，在桐屿绿心飞龙湖园区内，又遭黄岩一运输公司倾倒了建筑垃圾。

都是夜间运输，都是挑偏僻地段下手。根据这些特点，路桥执法分局直属三中队对路桥城区闲置
的、面积较大的空地进行排查，罗列出几个可能性较大的区块，进行重点巡查，果然再次逮到建筑垃圾
偷倒现象。

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处置建筑垃圾的单位，应当向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
门提出申请，获得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后方可处置。对于违法倾倒建筑垃圾的单位或个人，不仅要
进行处罚，还将责令当事人自行清理已倒垃圾。

2艘外省籍渔船
因密网捕幼鱼被刑事立案

辛欧鹏

近日，台州市海洋与渔业局通报，在执行幼鱼保护专项执法行动中，查获2艘外省籍渔船使用密网
捕捞幼鱼、非法捕捞渔获物数量巨大，现已移送刑事立案。

当日，台州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查获2艘正在清理新鲜渔获物的外省籍双拖渔船，船号分别显
示为河北籍、福建籍，均不能提供捕捞许可证及其他相关渔业船舶证书。

其中一艘渔船携带拖网网具4张，另一艘携带拖网网具2张，网目尺寸分别为6毫米、12毫米，远小于
农业部关于拖网网目尺寸54毫米的规定。2艘渔船的渔获物总量多达十几万斤，且相当部分为幼鱼，达
到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刑事立案的追诉标准。执法支队遂将这2艘外省籍渔船移送海警刑事立案。

执法人员表示，浙江近海海域是许多重要经济鱼类的繁殖场所，每年4至5月是幼鱼的生长期，也
是非法捕捞的多发期。因此，省里每年都会在此期间组织开展幼鱼保护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线内
拖网、密网捕捞等违法行为，以保护幼鱼，涉嫌犯罪的，都将被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责。

以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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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跟谁住，拆迁款就归谁？
七旬姐弟为了拆迁款打官司
法官：莫要“拆”了温暖亲情

通讯员海薇

年已古稀的老太把同样年已古稀的亲弟弟告上法庭，为的是讨要房屋拆迁款。近日，此案经海宁
法院开庭审理，已有了一审判决。

法官表示，在目前的房屋拆迁中，有许多“拆”出来的继承纠纷，希望继承者能保持冷静，互让互
谅，莫让利益纠纷影响了家人亲情。

黄梅今年76岁，她的父母一共生了3个女儿1个儿子，她排行老二，弟弟黄虎排行老幺。
“过去条件苦，我的妹妹从小被父母送了人，家里其实就剩下3个孩子。”黄梅说，她和姐姐长大出

嫁后，父母一直和弟弟生活在一起，平时主要由弟弟照顾，但她常会回家看望父母，“逢年过节都会回
家照顾父母”。

黄梅的父母去世后，父母生前置办的房屋一直由弟弟居住。
去年8月，这处房子面临拆迁，黄虎与相关部门签订了协议书，领取了补偿款45万余元。

“这是我父母的遗产，补偿款应由子女依法继承并分割，我弟弟却以出嫁女没有份额为由拒绝
了。”黄梅对此非常不满，于是，一纸诉状将亲弟弟告上了法院，要求依法分割拆迁补偿款，判令黄虎支
付她15万余元。

“我父母生前一直与我共同生活，由我赡养，其他人没有尽到赡养的义务。”法庭上，黄虎如此答
辩。如今，黄梅的姐姐已过世，姐姐的8个子女作为代位继承人均表示愿意放弃继承权。

法庭上，黄虎拿出一份他与亲姐姐签于去年8月的遗产分割协议。该协议约定，黄梅在这笔拆迁
款中继承5万元，其余部分由黄虎继承，双方都在协议上按下了手印。

对此，黄梅却说，当初签订该协议，是为了委托黄虎处理涉案房屋的拆迁事宜，且协议并非所有法
定继承人共同签署，所以协议无效。

海宁法院一审此案认为，原告黄梅未提供证据
证明其主张，且该继承协议与房屋货币补偿协议没
有直接关联关系，其余法定继承人已明确向法院表
示放弃继承。综上，对于原告关于协议无效的主
张，法院不予采纳。最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
黄虎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黄梅5万元。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白娘子”“小青”不能随便抓
绍兴上虞12天里有12人被刑拘

陈乙炳 方永辉

农 田 里 ，许 多
蛇 横 七 竖 八 地 躺
着，想想都瘆得慌，
但有人却抓蛇饱口
福或卖钱。结果，
蛇没带回家，人却
被抓了。

50 岁的赵某是
余姚人。近日，他
专门坐公交车赶到
绍兴上虞区章镇抓
蛇。他戴上头灯，
拿着铁钳子、编织袋等工具走进农田。田里的蛇挺多，他用头灯照住
它们，然后用钳子夹住，一抓一个准。

他正抓得起劲，面前却突然冒出多名民警。原来，章镇派出所民
警晚上巡逻时，看到这片田里有灯光晃动，便过来查看。赵某有点害
怕，老实交代：“我在抓蛇，抓到了要么自己吃，要么拿去卖了换钱。”

经鉴定，赵某当晚捕获的29条短尾蝮蛇和6条赤练蛇，均属省一
般保护动物，严禁捕猎。很快，赵某被民警带回派出所，受到了严惩。

5月20日，一名非法捕蛇者正准备收工，被上虞区东关派出所民警
逮住，民警现场清点，此人一共抓了25条蛇，一部分短尾蝮蛇才小拇指
那么长，显然是孵出没多久的幼蛇。

“一般抓到蛇后，他们会拿到集市出售，短尾蝮蛇是毒蛇，有人专
门买去泡药酒。”办案民警说，夏天，许多蛇都进入繁殖期，在田间比较
活跃，加上近年来野外环境保护较好，蛇比较多，不法分子就开始抓捕
蛇食用或出售。

来自上虞区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的数据显示，从5月9日至5月20
日，该区警方已连续破获10起非法狩猎案，而主要的非法狩猎物为野
生蛇，已有12名嫌疑人被刑拘。

据了解，根据陆生野生动物的栖息繁衍规律，每年4月1日至8月
31日为绍兴市陆生野生动物禁猎期。在禁猎期内，原则上禁止一切
狩猎行为，特殊情况需报相关部门审批。在禁猎期外，也不能随便
捕猎，需要具备狩猎资格。根据《国家林业局、公安部关于森林和陆
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管辖及立案标准》相关规定，在禁猎区、禁猎期
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非法狩猎陆生野生动物20只以上即
可立案查处。

人去楼空
新华社徐骏 作

预存学费可获赠相应课时并承诺一个月内返还本金，交付签约金可获
赠一定金额的回馈并承诺一年后全部退款……看上去既能得到本金又能享
受免费培训，结果却因资金链断裂而无法退费，负责人涉嫌跑路。发生在培
训机构聚智堂名师教育的这一幕，折射出当前教育培训市场的乱象，更凸显
出监管乏力。


